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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年度第一次股東臨時會

議 事 手 冊

中華民國95年9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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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華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95年度第一次股東臨時會

開 會 程 序

一、宣佈開會

二、主席就位

三、主席致開會詞

四、討論事項
五、選舉事項

六、臨時動議

七、散會

復華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95年度第一次股東臨時會

議    程

時間：中華民國95年9月8日(星期五)上午9時正

地點：台北市仁愛路3段145號(空軍官兵活動中心)

一、開會如儀

二、主席致詞

三、討論事項

討論是否全面改選董事及監察人案，敬請  公決。

四、選舉事項

選舉董事及監察人案。

五、臨時動議

六、散    會

討論事項　（董事會依95年度股東常會臨時動議黃韵珊股東提案之決議事項辦理提案）

案　由：討論是否全面改選董事及監察人案，敬請  公決。
說　明：一、依本公司九十五年度股東常會臨時動議決議事項辦理。

二、依股東提案討論之說明為：「鑒於本屆董事間及監察人間就公司重大決策事項意見不合，業已嚴重損及全體股東權益，故有進行全面改選之必要」。
決　議：

選舉事項　（董事會依95年度股東常會臨時動議黃韵珊股東提案之決議事項辦理提案）

案　由：選舉董事及監察人案。

說　明：一、以全面改選董事及監察人案經股東臨時會決議通過後始進行本選舉案。

二、依本公司章程第16條規定，應選董事9人、監察人3人。

三、新任董事及監察人之任期，依本公司章程第18條規定，自選任之日起3年。

選舉結果：

臨時動議

附       錄
一、復華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

九十年十二月十日發起人會議通過
一、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規則辦理。
二、股東會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簽到，或由出席股東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
出席股數依簽名簿或繳交之簽到卡計算之。
三、股東會之出席及表決，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
四、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所在地或便利股東出席且適合股東會召開之地點為之，會議開始時間不得早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
五、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其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
六、本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律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列席股東會。
辦理股東會之會務人員應佩戴識別證或臂章。
七、股東會之開會過程應全程錄音或錄影，並至少保存一年。
八、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得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為假決議。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股數達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時，主席得將作成之假決議，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重新提請大會表決。
九、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行，非經股東會決議不得變更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未終結前，非經決議，主席不得逕行宣布散會。
會議散會後，股東不得另推選主席於原址或另覓場所續行開會。
十、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載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或出席證編號）及戶名，由主席定其發言順序。
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為未發言。發言內容與發言條記載不符者，以發言內容為準。
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同意外，不得發言干擾，違反者主席應予制止。
十一、同一議案每一股東發言，非經主席之同意不得超過兩次，每次不得超過五分鐘。
股東發言違反前項規定或超出議題範圍者，主席得制止其發言。
十二、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時，該法人僅得指派一人代表出席。
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代表出席股東會時，同一議案僅得推由一人發言。
十三、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十四、主席對於議案之討論，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得宣布停止討論，提付表決。
十五、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身分。
表決之結果，應當場報告，並做成紀錄。
十六、會議進行中，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布休息。
十七、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通過之。
表決時，如經主席徵詢無異議者視為通過，其效力與投票表決同。
十八、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其中一案已獲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勿庸再行表決。
十九、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維持會場秩序。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在場協助維持秩序時，應佩載「糾察員」字樣臂章。
二十、本規則經發起人會議或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改時亦同。
二、復華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　本公司為提高經濟規模、發揮綜合經營效益，經政府許可，並依照金融控股公司法、公司法及其他法令規定組織之。

第 二 條　本公司定名為「復華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 三 條　本公司設總公司於臺北市，必要時得經董事會之決議，呈請主管機關核准於國內其他地點或國外設立分支機構。
第 四 條　本公司應行公告事項，依法令規定方式或以登載總公司所在地之通行日報行之。

第二章  業　務

第 五 條　本公司所營事業為H801011金融控股公司業。

第 六 條　本公司之業務範圍如下：

一、本公司得投資下列事業：

（一）銀行業。

（二）票券金融業。

（三）信用卡業。

（四）信託業。

（五）保險業。

（六）證券業。

（七）期貨業。

（八）創業投資事業。

（九）經主管機關核准投資之外國金融機構。

（十）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與金融業務相關之事業。

二、對前款被投資事業之管理。

三、本公司得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投資第一項所列以外之其他事業，但不得參與該事業之經營。
四、經主管機關核准辦理之其他有關業務。

第 七 條　本公司以投資為專業，投資其他事業之總額，不受公司法第十三條本公司實收股本百分之四十之限制。
第三章  股　份

第 八 條　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伍佰億元，分為伍拾億股，每股面額新台幣壹拾元，授權董事會分次發行，首次發行股份為貳拾億玖仟壹佰萬股。

第 九 條　本公司股票概為記名式，由本公司董事三人以上簽名或蓋章，並經主管機關或其核定之發行簽證機構簽證後發行之。

本公司發行新股時，其股票得就該次發行總數合併印製，並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保管。

本公司得依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之請求，合併換發大面額證券。

本公司發行之股份得免印製股票，其他有價證券亦同，惟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錄。
第 十 條　本公司股務之處理，除法令及證券規章另有規定外，悉依「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辦理之。
第十一條　每屆股東常會開會前六十日內，股東臨時會開會前三十日內，或本公司決定分派股息、紅利或其他利益之基準日前五日內停止股票過戶。

第四章  股東會

第十二條　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二種，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均由董事會依法召集。常會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六個月內召開之。股東臨時會於必要時依法召集之。

第十三條　本公司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股東會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其決議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十四條　股東不能親自出席股東會時，得出具本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託代理人一人出席。除信託事業或經證券主管機關核准之股務代理機構外，一人同時受二人以上股東委託時，其代理之表決權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表決權之百分之三，超過時其超過之表決權不予計算。

前項委託書應於股東會開會前五日送達本公司。委託書有重複時，以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委託者，不在此限。

第十五條　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議決事項如下：
一、釐訂及修正本公司章程。
二、選舉董事及監察人。
三、承認董事會所造具之表冊，監察人之報告及決議分派盈餘或虧損撥補之議案。
四、資本增減之決議。
五、其他重要事項及依法令應經股東會議決之事項。
第五章　董事及監察人

第十六條　本公司設董事九人組織董事會及監察人三人，均由股東會依法選任之。

第十七條　本公司全體董事及監察人所持有之股份總額，不得少於主管機關所規定之成數。

第十八條　董事及監察人任期均為三年，連選均得連任。董事及監察人任期屆滿而不及改選者，延長其執行職務至改選董事及監察人就任時為止。
本公司得經董事會決議為董事及監察人購買責任保險。

第十九條　董事會不另設常務董事，由董事中互選一人為董事長。

董事長之薪資，以總經理薪資之 1.25 倍支給，其他報酬及福利，依本公司相關規定或參酌同業水準支給。
第 廿 條　董事長對內為股東會、董事會主席，對外代表公司，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第廿一條　董事成立董事會，董事會會議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由董事長召集之，其決議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以董事過半數之出席，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為之。

第廿二條　董事會開會時董事應親自出席，如因故不能出席時，得出具委託書，委託其他董事代理出席，但代理人以受一人之委託為限。

第廿三條　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本公司業務方針及計畫之核定。

二、本公司預算之核定及決算之審議。

三、本公司組織規程之核定。

四、本公司重要規章之核定。

五、本公司資本增減之擬定及股票發行之核定。

六、本公司盈餘分配或彌補虧損議案之擬定。

七、本公司公司債發行之決議。

八、買回本公司股份計畫之決議。

九、本公司經理人員（含內部稽核主管）之任免。

十、取得或處分重要資產之核定。

十一、本公司股東常會或股東臨時會召集日期之決定。

十二、子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指派。

十三、其他依法令規定或股東會授權之事項。

第廿四條　本公司設常駐監察人一人，由監察人互選之。
監察人得列席董事會。

第廿五條　監察人職權如下：
一、決算之審查。
二、監察公司業務及財務狀況，並得請求董事會提出報告。
三、認為必要時，得依法召集股東會。

四、其他依法監察之事項。

第廿六條　監察人對於董事會編造提出於股東會之各種表冊應加核對調查，報告意見於股東會。

第廿七條　本公司負責人依法得兼任子公司職務。

第廿八條　本公司董事、監察人之酬勞由股東會決議分派之，而車馬費及會議出席費則依照同業標準支給。

第六章  經理人

第廿九條　本公司設置總經理一人，秉承董事會決定綜理公司一切業務，並得經董事會授權代表公司對外執行業務。
本公司得設置副總經理及協理若干人，襄助總經理處理公司業務。
本公司董事會置總稽核一人，其職位等同於副總經理，以獨立超然之精神綜理稽核業務。

總經理、副總經理、總稽核及協理由董事長提經董事會通過任免之。

第 卅 條　本公司并得視業務需要，分部辦事，各置經理一人。
經理由總經理薦請董事長提經董事會同意任免之。

第卅一條　除依法令及本公司章程賦予股東會及董事會之職權外，經理人有代表本公司為營業上必要行為之權，其權限之範圍，悉依本公司各項規章辦法之規定。

第七章　會計決算及盈餘分配

第卅二條　本公司會計年度自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每屆會計年度終了後，董事會應造具下列各項書表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送請監察人查核後提請股東常會承認：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

第卅三條　年度決算盈餘，依下列順序分派：
一、繳納稅捐。
二、彌補往年虧損。
三、依法提撥法定盈餘公積。
四、扣除以上各款後之餘額，由董事會作成分配案送請股東常會同意後分配之，其中員工紅利提撥比例訂為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三。

員工紅利以股票紅利發放時，其分派之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

前項所述之一定條件，由董事會決定之。
第卅四條　本公司為確保股東權益及永續經營之目標，採平衡股利政策。
股利發放原則為年度決算盈餘依前條規定繳納稅捐、彌補往年虧損、提撥法定盈餘公積及員工紅利後之可分配盈餘不低於百分之八十；其中現金股利不低於百分之五十，股票股利則佔百分之五十以下。
前項所列股利發放原則，本公司得依當年度實際獲利及資金狀況，決定最適當之股利政策，由董事會擬具分配方案後，經股東會議定後執行之。

第八章  附　則

第卅五條　本公司組織規程、重要章則，由董事會另訂之。

第卅六條　本章程未規定者悉依金融控股公司法、公司法及其他有關法令規定辦理之。

第卅七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九十年十二月十日，經發起人會議或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一年五月二十四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二年六月六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三年六月十一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四年六月二十九日。

三、復華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
九十年十二月十日發起人會議通過　　
九十四年六月廿九日股東常會修訂通過
一、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依本辦法之規定辦理之。
二、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於發起人會或股東會行之。
三、凡有行為能力之人或法人，且符合「金融控股公司發起人負責人範圍及應具備資格條件準則」之規定者，均得依本辦法之規定被選為本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
四、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採用單記名累積選舉法，選舉人之記名，得以在選舉票上所列出席編號代之。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人數相同之選舉權，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配選舉數人。
五、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依公司章程所規定之名額，由所得選舉票代表選舉權較多者，依次分別當選為董事或監察人，如有二人以上得權數相同而超過規定名額時，由得權數相同者抽籤決定，未出席者由主席代為抽籤。
六、選舉開始時由主席指定具有股東身分之監票員若干人，記票員若干人，執行各項有關職務。
七、投票櫃由董事會製備，並於投票前由監票員當眾開驗。
八、選舉票由公司製發，應按出席證號碼編號並加填其權數。
九、選舉人依選票上之格式內容需在選票「被選舉人」欄填明被選舉人姓名及應加註股東戶號或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惟法人股東為被選舉人時，選票之被選舉人應填列該法人名稱，亦得填列法人名稱及其代表人姓名。
十、選舉票有左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一）不用本辦法規定之選票。
（二）以空白之選票投入投票櫃者。
（三）字跡模糊無法辨認者。
（四）除填被選舉人之姓名、戶號或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及分配選舉權數外，夾寫其他文字者。
（五）所填被選舉人姓名、戶號或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之任何一項有缺填者。
（六）所填被選舉人之姓名、戶號或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及分配選舉權數之任何一項有塗改者。
（七）所填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者，其戶名、股東戶號與股東名簿所列不符，或其戶名與其他股東相同，而未填股東戶號以資區別者；如未具股東身分者，未填明姓名及身分證統一編號或護照號碼，或其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或護照號碼無法核對或經核對不符者。
十一、分配選舉權數合計少於選舉人持有選舉權數時，其減少之權數視為棄權。
十二、投票完畢後當場開票，開票結果由主席當場宣佈。
十三、投票當選之董事及監察人由公司分別發給當選通知書。
十四、本辦法未規定事項悉依公司法及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五、本辦法由發起人會議或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改時亦同。
四、本公司董事、監察人持股情形

截至本次股東臨時會停止過戶日股東名簿記載之全體董事、監察人持股明細如下：

基準日：95年8月10日

	職稱
	姓名
	選任

日期
	任期
	選任時持有股數
	目前持有股數
	備註

	
	
	
	
	股數
	持股

比率
	股數
	持股

比率
	

	董事長
	尊爵投資(股)公司代表人：顏慶章
	94.06.29
	3年
	308,796,743
	10.27%
	345,894,576
	10.94%
	

	董  事
	尊爵投資(股)公司代表人：吳青松
	
	
	
	
	
	
	

	董  事
	臺灣銀行(股)公司代表人：周武雄
	94.06.29
	3年
	201,237,819
	 6.69%
	211,441,123
	 6.69%
	

	董  事
	臺灣土地銀行(股)公司代表人：楊照
	94.06.29
	3年
	202,432,118
	 6.73%
	212,695,976
	 6.73%
	

	董  事
	中央投資(股)公司代表人：汪海清
	94.06.29
	3年
	12,970,925
	 0.43%
	13,628,586
	 0.43%
	

	董  事
	建華投資(股)公司代表人：簡錫塘
	94.06.29
	3年
	27,781,546
	 0.92%
	29,190,145
	 0.92%
	

	董  事
	齊魯企業(股)公司代表人：林恒志
	94.06.29
	3年
	122,930
	-
	129,162
	-
	

	董  事
	達達投資(股)公司代表人：林繼恒
	94.06.29
	3年
	900,930
	 0.03%
	946,609
	 0.03%
	

	董  事
	達達投資(股)公司代表人：邱憲道
	
	
	
	
	
	
	

	合    計
	754,243,011
	25.07%
	813,926,177
	25.74%
	

	常  駐

監察人
	裕陽投資(股)公司代表人：耿平
	94.06.29
	3年
	207,740,000
	 6.91%
	218,272,982
	 6.90%
	

	監察人
	昱華開發(股)公司代表人：黃章榮
	94.06.29
	3年
	132,840,111
	 4.42%
	139,575,465
	 4.41%
	

	監察人
	臺灣銀行(股)公司代表人：王以安
	94.06.29
	3年
	201,237,819
	 6.69%
	211,441,123
	 6.69%
	

	合     計
	541,817,930
	18.02%
	569,289,570
	18.00%
	


說明:1.本公司目前已發行股數為3,161,761,593股，依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及公開發行公司董事、監察人股權成數及查核實施規則之規定，全體董事持有股份不得少於5%，即158,088,079股，全體監察人持有股份不得少於0.5%，即15,808,807股。

2.截至95年8月10日止，本公司全體董事實際持有813,926,177股，占股份總額25.74%，全體監察人實際持有569,289,570股，占股份總額18.00%，均符合規定。

3.本屆董事、監察人任期至97年6月28日屆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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